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35号

当事人名称：揭西县灰寨镇良兴毛巾厂
经营者：林晓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222MA4WQFCJ8R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灰寨镇向阳村
根据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案件交办通知书》（揭市环函〔2026〕171 号），2026年4月16日、28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执法处会同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揭西县灰寨镇良兴毛巾厂进行执法检查，发现你毛巾厂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1. 锅炉废气处理设施少部分废气收集不完全，存在废气跑冒，锅炉运行过程中，废气处理设施（碱液喷淋设备）未开启；2. 现场实际建设有3台生物质锅炉与该厂排污许可证副本载明锅炉“锅炉一备一用，每半年交替使用”不相符的行为；3. 缺少锅炉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台账；4. 根据广东广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出具的《检测报告（广环检字【2026】A0430A号）》结果显示，你厂锅炉废气排放口二氧化硫浓度为44 mg/m3，超标0.25倍，氮氧化物浓度772 mg/m3，超标4.15倍，一氧化碳浓度为1.37×103 mg/m3，超标5.85倍，颗粒物浓度为49.6 mg/m3，超标1.48倍，均不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765-2019）表2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中燃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的排放浓度限值。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 你厂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5月18日提取，由你厂经营者林晓东提供，证明你厂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经营者的身份信息等；2. 你厂排污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副本复印件，于2026年5月18日提取，由林晓东提供，证明以下内容：你厂排污许可证管理类别为重点管理；锅炉一备一用，每半年交替使用；排放B类大气污染物（除挥发性有机物废气）；3. 你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表复印件，于2026年5月18日提取，证明你厂建设项目有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及项目的具体情况；4.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由执法人员江中水、蔡佳锦于2026年4月16日制作，证明你厂存在以下问题：（1）缺少锅炉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台账；（2）排污许可证中生产设施为2台1 t/h生物质锅炉，现场实际建设有3台生物质锅炉，实际建设项目与排污许可不符；（3）锅炉废气处理设施少部分废气收集不完全，存在废气跑冒；（4）锅炉运行过程中，废气处理设施（碱液喷淋设备）未开启；5.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由执法人员江中水、庄海源于2026年4月28日制作，证明执法人员于2026年4月28日对该厂现场检查时，你厂正在生产，有1台生物质锅炉正在运行，在林晓东的见证下，广东广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检测人员对你厂锅炉废气排放口进行取样检测；6.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西分局调查询问笔录，由执法人员贝友康、庄海源于2026年5月18日制作，林晓东承认执法人员江中水、蔡佳锦于2026年4月16日制作的揭阳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记录内容属实；林晓东承认执法人员江中水、庄海源于2026年4月28日制作的揭阳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记录内容属实；7. 《检测报告（广环检字【2026】A0430A号）》，于2026年4月30日出具，由广东广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证明你厂锅炉废气排放口二氧化硫浓度为44 mg/m3，超标0.25倍，氮氧化物浓度772 mg/m3，超标4.15倍，一氧化碳浓度为1.37×103mg/m3，超标5.85倍，颗粒物浓度为49.6 mg/m3，超标1.48倍，均不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765-2019）表2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中燃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的排放浓度限值；8. 现场照片，于2026年4月16日拍摄，证明你厂：（1）存在部分锅炉废气外泄，未经有效处理；（2）锅炉正在运行；（3）锅炉喷淋废气治理设施电源开关没有打开；（4）生产车间有生产。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称排污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排污单位应当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每次5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一）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的规定，现责令你毛巾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bookmark: _GoBack]我局将在三十日内对你厂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复查。如你厂拒不改正违法排污行为，我局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二项、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第五条 第（一）项“排污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一）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的规定，对你厂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你厂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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